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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事人双方 
 
本案投诉人是 Inventio AG，其位于瑞士。投诉人的授权代理人是 Convey Srl，其位于意大利。 
 
本案被投诉人是鲍同兴（Bao Tong Xing），浙江西迅电梯有限公司（Zhe Jiang Xi Xun Dian Ti You Xian 
Gong Si），其位于中国，自行答辩。 
 
 
2. 争议域名及注册机构 
 
本案所争议的域名是<xischindler.com>（下称“争议域名”）。上述争议域名的注册机构是 Chengdu West 
Dimension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下称“注册机构”）。 
 
 
3. 案件程序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下称“中心”）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收到英文版投诉书。

2023 年 7 月 18 日，中心向注册机构发出电子邮件，请其对争议域名所涉及的有关注册事项予以确认。2023
年 7 月 19 日，注册机构通过电子邮件发出确认答复。注册机构向中心披露的争议域名的注册人及其联系信息

与投诉书中所列的注册人（Redacted for Privacy）及其联系信息不一致。中心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向投诉人

发送电子邮件，向其提供由注册机构披露的争议域名注册人及其相关信息并邀请投诉人提交投诉书修正本。中

心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收到由投诉人提交的英文版投诉书修正本。 
 
2023 年 7 月 19 日，中心使用中、英双语向当事人双方发送有关行政程序语言的电子邮件。2023 年 7 月 21
日，投诉人确认其请求将英文作为行政程序的语言。被投诉人没有针对行政程序语言作出专门的回复。 
 
中心确认，投诉书和投诉书修正本符合《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下称“政策”或“UDRP”）、《统一域名

争议解决政策规则》（下称“规则”）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补充规则》（下称“补充

规则”）规定的形式要求。 

 
根据规则第 2 条与第 4 条，中心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正式使用中、英双语向被投诉人发出投诉书通知，行政

程序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开始。根据规则第 5 条，提交答辩书的截止日期是 2023 年 8 月 14 日。被投诉人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向中心提交中文版答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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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8 月 16 日，中心指定 Sebastian M.W. Hughes 为独任专家审理本案。专家组认为其已适当成立。专

家组按中心为确保规则第 7 条得到遵守所规定的要求，提交了《接受书和公正独立声明》。 
 
2023 年 9 月 4 日，中心使用中、英双语向当事人双方发送行政专家组程序指令第 1 号，要求当事人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前就提交投诉书前双方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问题进行沟通的通信，以及涉案《经销商销售订

单协议书》和《家用电梯门店加盟零售商协议书》提供证据。2023 年 9 月 8 日，中心收到了投诉人提交的对

行政专家组程序指令第 1 号的答复。2023 年 9 月 15 日，中心收到了被投诉人提交的对行政专家组程序指令第

1 号的答复。 0F

1 
 
 
4. 基本事实 
 
4.1 投诉人 
 
投诉人是一家注册于瑞士的公司，成立于 19 世纪，主要生产销售 SCHINDLER 品牌的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

人行道。投诉人在全球雇有超过 60000 名员工。投诉人业务遍布超过 140 个国家和地区。投诉人 1980 年进入

中国市场，成立了合资企业。 
 
投诉人取得了多个 SCHINDLER 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例如：国际注册商标第 1265628 号（指定包括中国），

注册于 2015 年 5 月 1 日；中国注册商标第 254227 号，注册于 1986 年 6 月 30 日。 
 
4.2 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是一家注册于中国的公司。 
 
4.3 争议域名 
 
争议域名注册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 
 
4.4 争议域名指向的网站 
 
争议域名此前解析至一个宣称是被投诉人公司官方网站的网页。该网站在显要位置展示被投诉人名称及标志，

并称该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电梯销售、安装、维修、保养的一站式服务的公司。该网站还宣称“本公司为日

立，迅达、西继迅达、曼隆蒂森克虏伯等品牌为主的嘉兴地区核心代理，产品从销售、安装调试、终身维保零

配件供应均由本公司提供，为客户提供电梯终身服务”。 
 
自本裁决作出之日，争议域名不再指向任何有效网站。 
 
4.5 当事人双方的合作关系 
 
2017 年 1 月 3 日，投诉人在中国的关联公司西继迅达（许昌）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继迅达（许昌）

公司”）与被投诉人签订了《经销商销售订单协议书》，授权被投诉人为西继迅达（许昌）公司在中国浙江省

的非独家特约经销商。双方约定，在特约经销期限内，被投诉人不得直接或间接地销售、推销、或提供西继迅

达（许昌）公司认为会对其产品及服务产生竞争的产品或服务。双方还约定，被投诉人未经明确的书面授权并

签订必要的许可使用协议，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西继迅达（许昌）公司及其所属西继迅达的名称、标志、商标

或商号。该协议书未载明有效期限。 
 
2023 年 1 月 1 日，投诉人在中国的关联公司西继迅达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继迅达公司”）与被投诉

人签订了《家用电梯门店加盟零售商协议书》，授权被投诉人为西继迅达公司在中国浙江省嘉兴市区域的授权

加盟商，期限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双方约定，被投诉人不得直接或间接地销售、推销或提供其他品牌的

同类产品。双方还约定，被投诉人未经明确的书面授权并签订必要的许可使用协议，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西继

迅达公司及其所属西继迅达的名称、标志、商标或商号。 
 

1 虽然被投诉人在行政专家组程序指令第 1 号规定的截止日期（即 2023 年 9 月 11 日）后提交了回复，但是为了全面考虑本案情况，专家

组决定接受被投诉人逾期提交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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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23 日，西继迅达公司与被投诉人签订《经销商销售订单协议书》，授权被投诉人为西继迅达公司

在中国浙江省嘉兴市的非独家特约经销商，期限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双方约定，在经销期限内，被投诉

人不得直接或间接地销售、推销或提供西继迅达公司认为会对其产品及服务产生竞争的产品或服务。双方还约

定，被投诉人未经明确的书面授权并签订必要的许可使用协议，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西继迅达公司及其所属西

继迅达的名称、标志、商标或商号。 
 
 
5. 当事人双方主张 
 
A. 投诉人 
 
投诉人主张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权利的商标相同或混淆性相似；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

益；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具有恶意。 
 
投诉人强调，根据 2017 年 1 月 3 日西继迅达（许昌）公司与被投诉人签订的《经销商销售订单协议书》，被

投诉人未被授权以域名或其他形式使用 SCHINDLER 商标。争议域名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注册，被投诉人明

知其被禁止注册包含 SCHINDLER 商标的域名。因此，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任何权利或合法利益，其

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具有恶意。 
 
B. 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主张争议域名并不是特殊商标或词汇，是与被投诉人有关，且其与投诉人所属行业领域不同。被投诉

人原为特种设备电梯和立体机械停车设备的经销、安装、维保服务商和建筑施工总承包、电子智能化工程、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劳务资质等服务类业务，主营业务为第三产业服务类别，并非从事制造产品

类；与投诉人电梯产品的制造企业并无直接冲突关系。 
 
被投诉人于 2017 年注册成功两个域名，原来 2017 年起一直使用的域名是<xixundt.com>，但是 2021 年 9 月

份被域名注册机构在无任何提醒告知的情况下恶意拍卖，导致被投诉人网站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被投诉人多次

投诉无效。无奈的情况下，被投诉人重新启用原计划作为其他项目用的域名，即本案争议域名，来作为公司网

站使用。 
 
被投诉人选择争议域名是因为 2017 年是中国生肖的酉鸡年，也是公司成立五周年期间业务增长最快的一年。

被投诉人为了纪念这个时间，采用了相近的汉语拼音“西或酉”，即中文拼音“xis”，后面是

“s[c]hindler”，当两个拼在一起，省略了一个小写字母“s”，才形成了现在的争议域名。 
 
争议域名与商标存在差别。争议域名是全小写的，经查与投诉人的商标并无关系，更有首字母大写“S”并非

小写“s”的区别。并且投诉人商标是图形加字母的组合商标，同时根据相关法律争议域名优先于其拥有的任

何商标权。 
 
英文“schindler”代表被投诉人崇尚正义。英文“schindler”是指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该电影由史蒂

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执导，于 1993 年上映，里面主演辛德勒（schindler）演绎的角色人性

善良，成为人们对于正义的向往的象征，也是被投诉人公司崇尚正义的精神寄托。 
 
相关的同行的商标和域名案例证明被投诉人完全可以合法拥有争议域名。如：与投诉人相关行业全球最大电梯

制造商奥的斯即 OTIS，其商标也是世界电梯发明者“伊莱沙·格雷夫斯·奥的斯”，英文名为“Elisha 
Graves Otis”的姓“Otis”，但是全世界与其商标 OTIS 相关的域名也是比比皆是。 

 

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的初衷与投诉人及其业务无关。无论曾经的域名<xixundt.com>或者争议域名，作为当

地知名的电梯和立体停车设备的安装销售服务商，以及具有建筑施工总承包、电子智能化工程、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劳务资质等服务类业务资质的公司，被投诉人自注册以来，一直展现的是被投诉人在中国

浙江省嘉兴市本地区的服务优势的一个宣传窗口，根本无意展现设备销售的宣传，及无意拓展超过中国浙江地

区的业务。公司服务的业务与投诉人制造业务并无冲突。 

 

被投诉人确实自成立以来经销过投诉人所投资生产的各类电梯产品，并且被投诉人是经投诉人授权的经销资

商，且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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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被投诉人掌握的证据，投诉人通过其相关子公司的法务及其中国浙江区相关负责人，在 2023 年 2 月 9 日

联系过被投诉人，让被投诉人无偿交出争议域名。被被投诉人拒绝。 

 

被投诉人进一步主张投诉人在中国的公司使用的域名与争议域名不同。投诉人通过填写网站表格要求被投诉人

转让争议域名，并非是通过正式渠道与被投诉人沟通。投诉人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要求被投诉人转让争议域名，

是傲慢无理的。被投诉人多次获得投诉人中国关联公司颁发的证书、奖章。在投诉人提交投诉书后，其中国关

联公司的工作人员仍然参与被投诉人品牌体验店的开业活动，说明了投诉人对被投诉人的认可。 

 
被投诉人自 2023 年 1 月启用争议域名以来，从未接到过任何通过网站来访或来电的咨询，更多的只是对被投

诉人公司本地保养服务优势的展示，或者是通过被投诉人公司名字的搜索到被投诉人公司作为了解电梯安全宣

传或被投诉人公司综合服务实力一个窗口。被投诉人多次帮助投诉人的中国关联公司在中国浙江省嘉兴地区进

行业绩拓展并宣传其产品。被投诉人不是投诉人的竞争对手，对争议域名享有权利。 
 
 
6. 分析与认定 
 
6.1 行政程序语言 
 
注册机构向中心确认争议域名注册协议使用的语言为中文。根据规则第 11 条，在双方无协议或在注册协议中

无特别规定时，行政程序的语言应为注册协议的语言。根据本案的材料，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并未就行政程序语

言达成任何协议。 
 
规则第 11 条允许专家组根据案件的所有情形来决定合适的行政程序语言。专家组在决定合适的行政程序语言

时，也要考虑规则第 10 条(b)项和(c)项的规定。换言之，专家组要确保当事双方在公正、经济和高效的前提下

解决域名争议。行政程序语言的选择不应对双方造成过大的负担或造成程序的延误。 
 
本案中，投诉人要求行政程序语言为英文。被投诉人未对行政程序的语言提出专门的意见。 
 
在行使认定注册协议语言以外的语言作为行政程序语言的决定权时，专家组必须本着对双方公平公正的原则，

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双方对建议语言的理解能力和使用能力、时间因素及成本因素，作出决定。 
 
专家组注意到本案中，根据规则第 11 条的规定，行政程序的语言原则上应该为中文。此外，被投诉人为注册

于中国的公司。但是专家组也注意到被投诉人的答辩书显示出其对英文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因此，专家组在考

虑上述所有方面后，决定接受投诉人提交的英文投诉书及相关材料，并决定以中文作出本案裁决，专家组相信

这一决定并不会对当事人任何一方造成不公平，并能确保行政程序高效地进行。 
 
6.2 分析与认定 
 
根据政策第 4 条第(a)项的规定，投诉人必须向专家组同时举证三个要素方能胜诉。 
 
A. 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专家组认定投诉人对 SCHINDLER 商标享有权利。 
 
争议域名包含上述整个商标以及英文字母“xi”。如果相关商标在争议域名中是可识别的，则增加其他术语

（无论是描述性的、地理性的、贬义的、无意义的或其他）并不能阻止专家组在第一个要素下认定争议域名与

商标混淆性相似（见 WIPO Overview of WIPO Panel Views on Selected UDRP Questions, Third Edition
（“WIPO Overview 3.0”），第 1.7 节和第 1.8 节）。 
 
综上，专家组认定争议域名与投诉人的 SCHINDLER 商标混淆性相似。鉴于此，专家组认为投诉人完成了其

在政策第 4 条第(a)款下的第一项举证责任。 
 
 
 
 

https://www.wipo.int/amc/en/domains/search/overview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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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权利或合法利益 
 
政策第 4 条第(c)项列明了若干情形，如果专家组在考虑过所有提交的证据后认定，尤其是但不限于，下列情

形的任何一种情形被得以证实，那么将表明被投诉人就第 4 条第(a)(ii)项对争议域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 
 
(i) 在被投诉人接到有关争议通知之前，被投诉人已经或可以证明准备在善意提供商品或服务中使用争议域名或

与争议域名相对应的名称；或者 
 
(ii) 被投诉人（作为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虽未获得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但已因争议域名而广为人知；或

者 
 
(iii) 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使用属合法的非商业性使用或合理使用，无意为牟取商业利益而以误导的方式转移

消费者的注意力或损害争议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的声誉。 
 
投诉人并未授权、许可或允许被投诉人注册或使用其商标，或使用该商标注册争议域名。投诉人对

SCHINDLER 商标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且其注册和使用该商标的时间先于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及使

用。专家组认为投诉人已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任何权利或合法利益，从而将反驳该

推定的责任转移到了被投诉人。 
 
2017 年 1 月 3 日、2023 年 1 月 1 日和 2023 年 3 月 23 日，投诉人的中国关联公司（西继迅达（许昌）公司

或西继迅达公司，甲方）与被投诉人（乙方）签订了三份协议。这三份协议均包含以下条款： 
 
“乙方应尊重甲方所有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已经取得的和未来将要取得的商标权、专利权以及商业

秘密和技术秘密；任何未经甲方授权的擅自使用，都将构成侵权；乙方承诺：除非获得甲方明确的书面授权并

签订必要的许可使用协议，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甲方及其所属西继迅达的名称、标志、商标或商号。” 
 
争议域名注册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晚于被投诉人与投诉人的中国关联公司签订 2017 年协议的时间。所以，

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在注册争议域名时不可能不知道 SCHINDLER 是投诉人的品牌及商标，也能合理推定被

投诉人知道除非获得明确的书面授权并签订必要的许可使用协议，被投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投诉人及其相

关的名称、标志、商标或商号。因此，被投诉人关于选择争议域名的解释（中国酉鸡年、电影《辛德勒的名

单》等），难以令人信服。被投诉人所称其之前拥有的域名<xixundt.com>，以及他人拥有和“Otis”相关的

域名注册，无法证明被投诉人就争议域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被投诉人所述投诉人的中国关联公司向其颁发

证书、奖章、出席被投诉人举办的活动，亦不赋予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享有任何权利或合法利益。 
 
被投诉人不仅未经明确授权注册完整包含投诉人的 SCHINDLER 商标的争议域名，还将之用于介绍被投诉人

公司的网站，宣传被投诉人公司的业务。上述三份协议中还规定在经销期限内，被投诉人不得直接或间接地销

售、推销或提供投诉人认为会对其产品及服务产生竞争的产品或服务。专家组注意到，被投诉人不仅没有在争

议域名网站的显著位置清楚地写明其与投诉人之间的关系，还在网站上宣称“本公司为日立，迅达、西继迅

达、曼隆蒂森克虏伯等品牌为主的嘉兴地区核心代理”，即被投诉人对其他品牌的电梯进行了宣传。 
 
综上，本案中无证据表明被投诉人已取得与争议域名有关的任何商标权，或争议域名已被用于善意提供商品或

服务。无证据表明被投诉人因争议域名而广为人知。无证据表明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使用是合法非商业性的

或是正当的。专家组认为，本案中亦无其他情形可以表明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 
 
因此，专家组认定，在投诉人已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任何权利或合法利益后，被投

诉人未能提供任何有利证据证明其对争议域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鉴于此，专家组认定投诉人完成了其在政

策第 4 条第(a)项下的第二项举证责任。 
 
C. 恶意注册和使用域名 
 
如上所述，投诉人对 SCHINDLER 商标的注册和使用先于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根据上述三份协议，除非

经投诉人明确的书面授权并签订必要的许可使用协议，被投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投诉人的名称、标志、商

标或商号，专家组认为这应当包含注册和使用包含投诉人商标的域名。根据现有证据，投诉人并未授权被投诉

人注册包含其商标的域名。争议域名的注册时间晚于第一份协议的签署时间，因此被投诉人在应当知道其无权

未经授权擅自使用投诉人商标注册域名的情形下，仍然注册了与投诉人的 SCHINDLER 商标存在混淆性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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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议域名，具有恶意。争议域名先前指向的网站主要用于宣传被投诉人公司的业务且写明被投诉人不仅代理

投诉人品牌的电梯，还是其他电梯品牌的代理商。专家组认为，根据政策第 4 条第(b)(iv)项的规定，被投诉人

试图通过制造争议域名与投诉人商标之间可能产生的混淆，吸引互联网用户访问争议域名指向的网站，以获取

商业利益。 
 
综合全案情况下，专家组认为争议域名不再指向任何有效网站的事实不妨碍恶意的认定。 
 
此外，被投诉人提及在投诉人提交投诉书后，其中国关联公司的工作人员仍然参与被投诉人品牌体验店的开业

活动，说明了投诉人对被投诉人的认可。被投诉人还多次获得优秀经销商的荣誉。专家组认为，投诉人对被投

诉人经销其产品的肯定和认可以及继续授权被投诉人为其代理商，并不代表投诉人同意被投诉人未经明确授权

使用其商标注册任何域名，或是投诉人放弃行使保护自己商标权的权利。 

 
鉴于以上理由，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及使用具有恶意。因此，专家组认定投诉人完成了其在

政策第 4 条第(a)项下的第三个要素的举证责任。 
 
 
7. 裁决 
 
鉴于上述所有理由，根据政策第 4 条第(i)项和规则第 15 条，专家组裁定将争议域名<xischindler.com>转移给

投诉人。 
 
 
/Sebastian M.W. Hughes/ 
Sebastian M.W. Hughes 
独任专家 
日期：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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